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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明电 	粤安监明电〔2017) 8 号 等级特急 

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住房和 

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采取 

严厉措施坚决遏制建设工程起重机械 

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 

近期，我省建设工程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，必须引

起高度警惕。继揭阳“7 ・ 11”吊车侧翻事故（造成 8 人死亡、2 人

受伤）、广州“7 ・  22" 塔吊倒塌事故（造成 7 人死亡、2 人受伤）

后，8 月 13 日，中山市东区长江路改造工程工地又发生一起汽车起

重机整体倾覆事故，造成 4 人死亡、2 人受伤。三起事故接连发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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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露出起重机械安全生产管理上还存在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。根据

省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切实加强和改

进吊车、塔吊等建设工程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 

坚决抓好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

从初步调查情况看，三起事故都是起重机械设备使用、操作过

程中，由于企业安全责任缺失，设备带病作业、人员违规操作，施

工现场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、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。各地要深刻吸

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着力推动使用建设工程

起重机械相关企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要推行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承诺制度，公示企业违法信息，作为依法限制市场准

入的重要依据，让失信主体“一处违法，处处受限”。二要加强相

关资质资格审查。企业要自觉落实建设工程起重机械安装单位资质

审核、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要求，全面确认作业安全条件后方可进

场作业。三要健全建设工程起重机械的安全管理规范，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操作规范要求，强化一线人员培训管理，落实专

职安全员现场监督、技术负责人定期巡查等安全管理措施。 

严格落实起重作业现场管理规程 

各施工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吊装等危险性较大作业封场、清场要

求。白天难以封场的，必须在夜间作业并落实封场措施。要严格实

行重点时段停工措施。在节假日期间，相关企业单位原则上要停止

吊装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作业。如确需在节假日期间作业

的，需项目业主代表、项目总监和项目经理三方在场监管。各地要

立即组织开展建设工程起重机械安全生产大排查，吊车、塔吊等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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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机械设备不合格、安全生产管理规章不完善、操作人员无资质的，

要立即停工，确保不安全不生产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

部门要对相关单位下发停工令，并对其安全生产条件进行专项核查，

符合条件后方可同意复工。 

落实监管执法硬措施 

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部门要从严、从重查处起重机

械相关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裁量权上

限执行相关行政处罚措施。对拒不执行安全生产执法决定的违法行

为当事人，应依法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，做好“两法衔接”工作。

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部门严肃查处

起重机械相关事故。凡发生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对涉事企业

在建工程全面实施停工整改；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全面

核查涉事企业在全省所有在建工程及其相关市场行为；对发生事故

导致人员死亡或存在较多重大安全隐患的施工单位，开展资质动态

核查和安全生产条件核查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降低资质等级、直至

吊销资质证书。 

注重解决源头性问题 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深入反思、查找建设工程起重机

械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研究提出抓源头、可治本的事故

防范措施。一要完善起重机械相关法规标准制度，确保监管执法工作

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二要强化安全风险管控，把起重机械相关风险

点危险源排查清楚，做到底数清晰，有针对性地落实风险管控。三要

实施工程施工许可与企业安全生产评定挂钩制度，严格安全生产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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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。四要规范行业市场管理，从严从重查处违法分包工程、挂靠资质

等可能产生重大安全生产问题的市场行为。 

五、认真落实监管责任 

各地政府要高度重视建设工程起重机械安全监管工作，认真落

实属地监管责任，细化措施要求，加强检查督导，协调解决重大问

题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部门要切实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

推动监管人员下沉一线，依职责加强现场监管。各级安全监管部门

要切实履行综合监管责任，加强专项工作的督查检查。对责任不落

实、工作不到位的有关单位和人员，要严肃追责问责。 

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8 月 14 日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省府办公厅，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监管局、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

安全监管局、环境交通和城市管理局，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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